

桂民函〔2020〕1401号
自治区民政厅关于
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民政局：

近期自治区审计厅根据国家审计署的统一部署要求，在全区开展中央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情况专项审计，审计发现有部分市县未建立乡镇（街道）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的问题。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做好中央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情况专项审计整改工作的函》（桂财库函〔2020〕12号）的要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民发〔2020〕69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桂民发〔2020〕3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桂民规〔2018〕7号）有关“建立健全乡镇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的相关精神，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各市、县民政部门对中央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情况专项审计发现的问题要高度重视，立行立改，主动对接同级当地财政部门，在2020年12月15日前全面建立乡镇（街道）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

二、规范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各地可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的方式将临时救助备用金下达乡镇（街道），并根据乡镇（街道）人口规模和历年临时救助开展情况，按照每个乡镇（街道）不超过5万元的备用额度，合理确定各乡镇（街道）临时救助备用金额度。临时救助备用金的使用范围和管理要严格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规〔2018〕10号）的规定执行，严禁超范围使用，严禁挤占、挪用。各市、县民政部要会同财政部门加强对乡镇（街道）备用金使用的监督管理，确保资金使用安全、高效。

三、按时结算，增加资金有效供给。各县级民政部门要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做好年度临时救助备用金预算，并且在每年度末做好临时救助备用金年度结算工作，对于乡镇（街道）临时救助备用金不足的部分要及时予以补足，对于临时救助备用金有结余的部分要及时回收，统筹至乡镇（街道）下一年度临时救助备用金。

请各市将本辖区乡镇（街道）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建立和使用管理情况于每年度12月底报送至自治区民政厅。2020年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建立情况请于12月15日前报送。联系人：易晓，联系电话：0771-2623312，邮箱：shjzj@mzt.gxzf.gov.cn。

自治区民政厅

2020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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